
夫妻婚前财产公证协议 

甲方：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乙方：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  甲乙双方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___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，现

双方为合法夫妻。甲乙双方愿共筑爱巢、白头偕老。但为防止今后可能出现的

财产纠纷，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  第一条婚内现有财产的约定 

  双方现有夫妻共同财产房产一处，位于____________________，现房屋产

权登记人为______方。该房屋共计______万元，已由______方支付______万元

首付款，其余办理按揭。房屋内装修及家具、电器的购买由______方出资。双

方将来如果离婚，该房产及房内家具电器均归______方所有，______方负责协

助办理房屋过户到______方的手续，因房屋过户产生的一切费用由______方承

担。 

  第二条各方父母遗产约定 

  双方父母将来的遗产分别属于双方各自所有，不作为双方的共同财产。 

  第三条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 

  1、甲乙双方如因家庭共同生活而需向他人借钱，应由双方共同书面签名方

可视为夫妻共同债务，由双方共同偿还，无双方共同书面签名则视为个人债

务，由个人承担。 

  2、双方中任意一方对外借款时，必须向债权人明示夫妻间的财产约定，告

知债权人该债务系己方个人债务，另一方不承担还款义务。如无明示则产生的

后果由经手一方债务人自我负责，另一方不承担任何职责。 

  第四条共同财产的保管 

  1、甲乙双方应当如实通报各自的全部收入情景(包括除工资外的额外收

入)，并定期将各自全部收入的______%集中存放于夫妻共同的账户，视为共同

财产并用于共同生活的开支。其余的______%视为个人财产，自行保管，与对方

无关。 



  2、双方在共同夫妻生活期间所设立的共同账户由______方保管，并进行统

一支配，用做家庭开支，______方有定期向______方告知的义务。 

  第五条离婚约定 

  1、今后如因______方过错(包括但不限于婚外情、婚外性、与他人同居、

重婚、家庭暴力、吸毒、严重赌博等等越轨或违法行为)造成夫妻感情破裂而离

婚的(包括协议离婚、男方或女方向法院提起离婚)，夫妻财产按以下约定处

理： 

 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 

  2、如双方均无其它过错的情景下，财产分配按正常离婚进行分配。 

  第六条协议目的 

  1、签订本协议的目的，是为了男女双方和睦相处，互敬互爱，白头偕老。 

  2、协议双方必须遵守本协议约定的资料，如有违反则自愿按协议约定资料

执行。 

  第七条其他 

  1、本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，双方均清楚了解该协议资料，并表示对协议的

资料无异议，愿意共同遵守约定资料。 

  2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本协议自双方签

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 甲方（签字）： 

  乙方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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